关于申请使用人才发展资金的通知
各乡、镇，各部、委、办、局，县各直属企事业单位：
根据《崇明县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关于崇明县人才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原办法》”）及《崇明县人才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以下简称“《办法》”）规定，本县所属事业单位、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村（居）委和社团、民办非企业等社会组织以及税收归县税务局征管的企业可申请使用2014年度人才发展资金，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请项目
1.《办法》中明确的优秀人才奖励、优秀人才科研经费资助、引进高层次优秀人才的租房费资助等项目。
2.《原办法》中明确的引进高层次优秀人才的租房费资助项目，涉及对象：《原办法》执行期间进入本县事业单位以及村委会（居委会）工作并符合资助条件但未满5年资助期限的对象。
二、申请程序

符合条件需要使用人才发展资金的单位，应向县人才资金管理办（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提出申请，各单位申请程序如下：
1．事业单位、村（居）委提出的申请须经主管部门或乡（镇）审核同意后，由各主管部门或乡（镇）汇总后统一报送。
2．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提出的申请须经乡（镇）审核同意后，交由县农委复核、汇总后统一报送。
3．社团、民办非企业等社会组织提出的申请须经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交由县民政局复核、汇总后统一报送。
4．税收归县税务局征管的企业提出的申请须经注册地主管部门（乡镇、园区等）审核同意后，由各主管部门汇总后统一报送。
三、申请材料要求
各单位根据不同的申请项目分别填写《崇明县人才发展资金资助申请表（2014年版）》及《崇明县人才发展资金资助申请名册一、二（2014年版）》、《崇明县人才发展资金资助申请表（2008年版）》及《崇明县人才发展资金资助申请名册（2008年版）》，以上表格均可在崇明人才网（http://cm.21cnhr.com）“下载中心”栏下载。同时附相关的证明文件，具体如下：
1．申请《办法》中优秀人才奖励、优秀人才科研经费资助项目的，须附：证书、劳动合同（聘用合同）、营业执照（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企业提供）、登记证书（社团和民办非企业等社会组织提供）、登记证（家庭农场提供）等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2．申请《办法》中引进高层次优秀人才的租房费资助项目的，须附：人才录用证明、学历（学位）证书（含认证报告）或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劳动合同（聘用合同）、营业执照（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企业提供）、登记证书（社团和民办非企业等社会组织提供）、登记证（家庭农场提供）等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以及工作地和生活地均在本县县域范围内的证明材料（如：工商部门出具的企业经营场所证明、企业办公用房产权或租赁房屋合同登记备案证明、个人工作证明、住房产权证明、租赁房屋合同登记备案证明、单位宿舍证明、村居委寄宿证明等）。
3．申请《原办法》中引进高层次优秀人才的租房费资助项目的，凡2013年已申请并享受租房费资助的对象，可省去相关的证明文件，但需要在《崇明县人才发展资金资助申请名册（2008年版）》的备注内注明“XXXX年聘用或录用”字样。
四、时间安排

各主管部门于2014年10月30日前将申请材料（书面一式两份和电子文档一份）报送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科。
五、工作要求
1．各主管部门要严肃认真地对待此项工作，按照归口管理原则，在本地区、本系统内组织开展《办法》的宣传工作，确保优惠政策在适用范围内全覆盖。
2. 各申请单位所提供的申请材料必须保证真实、合法、有效，如发现弄虚作假，《办法》执行期限内不再受理该单位关于人才发展资金的申请。
3. 各主管部门分管人才工作的领导要亲自组织部署，指定专人负责落实此项工作，对申请单位的各项材料进行严格审核（复核），同时按照要求及时报送。
联系人：施洋、施凌燕  联系电话：69696363
崇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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